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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0921             股票简称：海信科龙         公告编号：2016-044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2017年日常关联交易预计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释义： 

本公司      指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海信集团    指  海信集团有限公司 

海信电器    指  青岛海信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海信日立    指  青岛海信日立空调系统有限公司 

 

一、日常关联交易基本情况 

（一）关联交易概述 

本公司于2016年11月17日与海信集团、海信电器及海信日立分别签署了《业务合作

框架协议》及《业务框架协议（一）》，在该等协议下本公司与上述关联方就拟于2017

年开展的各项日常关联交易事项进行了约定。 

（二）预计关联交易类别和金额 
单位：人民币万元（不含增值税） 

关联交易类别 关联人 
协议有效期内

预计发生金额 

2016 年实际发生 

截至2016年9月该类

交易已发生金额 

（未经审计） 

占同类业务

比例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海信集团 1023899 213391 10.44% 

海信电器 214 6 0.00% 

向关联人销售原材料、零部件 
海信集团 4809 2560 0.13% 

海信电器 6400 2051 0.10% 

向关联人销售模具 
海信集团 33100 16014 0.78% 

海信电器 12000 7160 0.35% 

向关联人销售设备 海信集团 1930 270 0.01%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海信集团 3528 1323 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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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关联人介绍和关联关系 

（一）关联方的基本情况介绍 

关

联

方 

法定代表人 注册资本 住所 主营业务 

主要股东

或实际控

制人 

海

信

集

团 

周厚健 
80,617 万元人

民币 

青 岛 市

市 南 区

东 海 西

路 17 号 

国有资产委托营运；电视机、冰箱、冷

柜、洗衣机、小家电、影碟机、音响、

广播电视设备、空调器、电子计算机、

电话、通讯产品、网络产品、电子产品

的制造、销售及服务；软件开发、网络

服务；技术开发，咨询；自营进出口业

务（按外经贸部核准项目经营）；对外

经济技术合作业务（按外经贸部核准项

目经营）；产权交易自营、经纪、信息

服务；工业旅游；相关业务培训；物业

管理；有形动产租赁、不动产租赁。（依

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青岛市国

资委 

海

信

电

器 

刘洪新 
1,308,481,222

元人民币 

青 岛 市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前 湾

港 路

218 号 

电视机、平板显示器件、移动电话、电

冰箱、电冰柜、洗衣机、热水器、微波

炉、以及洗碗机、电熨斗、电吹风、电

炊具等小家电产品、广播电视设备、电

子计算机、通讯产品、移动通信设备、

信息技术产品、家用商用电器和电子产

品的研发、制造、销售、服务、维修和

海信集团

持有

39.35%的

股权 

海信电器 200 38 0.00% 

向关联人采购产品、商品 
海信集团 100 0 0.00% 

海信电器 60 12 0.00%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零部件 
海信集团 10407 495 0.03% 

海信电器 1460 492 0.03% 

接受关联人提供的劳务 
海信集团 54854 12544 0.81% 

海信电器 3406 1697 0.11% 

海信集团、海信电器合计 1156367 258053 12.85% 

向关联人销售产品、商品 

海信日立 

40000 13426 0.66% 

向关联人销售原材料、零部件 254 106 0.01% 

向关联人销售模具 2500 700 0.03% 

向关联人提供劳务 20 0 0.00% 

向关联人采购原材料、零部件 1519 529 0.03% 

海信日立合计 44293 14761 0.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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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收；非标准设备加工、安装售后服务；

自营进出口业务（按外经贸部核准项目

经营)；生产：卫星电视地面广播接收

设备；房屋租赁、机械设备租赁、物业

管理。（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

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海

信

日

立 

FRANZ 

WOLFGANG 

CERWINKA 

4,600 万美元 

青 岛 经

济 技 术

开 发 区

前 湾 港

路 218

号 

商用空调系统的研究开发及生产，销售

本企业生产的产品并提供售后服务。

（以上范围需经许可经营的，须凭许可

证经营）。 

本公司持

有海信日

立 49%的

股权 

 

（二）与本公司的关联关系 

关联方 关联关系 

海信集团 
海信集团为本公司的实际控制人，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海信集团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海信电器 
海信电器的控股股东为海信集团，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的规定，

海信电器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海信日立 
因本公司有关联自然人于海信日立担任董事职务，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

规则》的规定，海信日立为本公司的关联法人。 

 

（三）履约能力分析 

1、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海信集团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955,921.14万元，净资

产为 893,882.8万元，2016年 1-9月海信集团实现净利润 69,830.02 万元。 

2、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海信电器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2,186,376.84 万元，归

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为 1,257,935.31 万元，2016年 1-9月海信电器实现营业收

入 2,207,546.51万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 113,977.81 万元。 

3、截至 2016年 9月 30日，海信日立未经审计资产总额为 632,498.90 万元，净资

产 303,448.63 万元，2016 年 1-9 月海信日立实现营业收入 470,058.49 万元，净利润

为 84,732.34万元。 

根据以上关联人的基本情况，以及本公司所知悉关联人良好的商业信用和商业运作

能力，本公司董事会认为关联人能够遵守约定，及时向本公司交付当期发生的关联交易

货物及款项。 

三、关联交易主要内容 

（一）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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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本公司与海信集团、海信电器的日常关联交易 

（1）本公司与海信集团、海信电器相互采购家电产品的价格主要由双方参考同类

产品市价，按照公平合理原则经双方协商确定。 

（2）本公司与海信集团、海信电器相互采购原材料及零部件的价格是根据公平合

理的定价原则经协议双方协商确定的价格，由双方签订的具体采购供应合同确定。 

（3）本公司向海信集团、海信电器销售模具价格是按照公开招标比价方式确定的

市场化价格。 

（4）本公司向海信集团销售设备的价格是根据公平合理原则经双方协商确定。 

（5）本公司与海信集团、海信电器相互提供服务，以行业同类服务市场价为基础，

根据公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经协议双方协商确定的价格，由双方签订的具体服务合同确

定。 

本公司与海信集团、海信电器之间所进行的交易是双方日常业务过程中按一般商业

条款及不逊于独立第三方可取得或提供（视属何情况而定）之条款进行。 

2、本公司与海信日立的日常关联交易 

（1）本公司向海信日立销售家电产品的价格主要由双方参考同类产品市场价，按

照公平合理原则经双方协商确定。 

（2）本公司与海信日立相互采购原材料及零部件的价格是根据公平合理的定价原

则经协议双方协商确定的价格，由双方签订的具体采购供应合同确定。 

（3）本公司向海信日立销售模具价格是按照公开招标比价方式确定的市场化价格。 

（4）本公司向海信日立提供劳务的价格是以行业同类服务市场价为基础，根据公

平合理的定价原则经协议双方协商确定。 

本公司与海信日立所进行的交易是双方日常业务过程中按一般商业条款及不逊于

独立第三方可取得或提供（视属何情况而定）之条款进行。 

（二）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1、本公司与海信集团、海信电器签订的《业务合作框架协议》 

（1）交易方：甲方：本公司 

乙方Ⅰ：海信集团 

乙方Ⅱ：海信电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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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协议有效期：本协议有效期由 2017年 1月 1日或本协议获甲方之独立股东于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以较后者为准）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在本协议有效期内，

如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则可提前终止本协议。 

（3）交易原则：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甲方有权自主选择乙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

作为在本协议所涉及交易的交易方。 

（4）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详见本公告“三、（一）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5）付款方式：本协议约定之交易按照双方签署的具体合同中规定的付款方式结

算。 

（6）运作方式： 

甲乙双方根据协商的具体结果，就合作业务签订符合本协议原则和约定的具体家电产

品交易、相关设备、模具、原材料及零部件的采购供应业务、材料加工、安装维修、配送、

物业、医疗、租赁、设计、检测、代理、房产建设、管理咨询、技术支持、广告、资讯及

信息系统维护服务合同。具体合同应至少包括家电产品交易、相关设备、模具、原材料和

零部件的采购供应业务及相关服务所涉及产品（服务）的型号、数量、定价原则、质量标

准及保证、结算方式、交货方式、技术服务、违约责任等内容。 

（7）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均可以授权其子公司具体履行本协议，承担相应义务，享

有相应权利，并由双方子公司之间另行签订具体的业务合同。上述具体业务合同应服从本

协议，如有冲突，以本协议规定的条款为准。 

2、本公司与海信日立签订的《业务框架协议（一）》 

（1）交易方：甲方：本公司 

乙方：海信日立 

（2）协议有效期：本协议有效期由 2017年 1月 1日或本协议获甲方之独立股东于

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之日（以较后者为准）至 2017 年 12 月 31 日。在本协议有效期内，

如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则可提前终止本协议。 

（3）交易原则：在本协议的有效期内，甲方有权自主选择乙方以外的任何第三方

作为在本协议所涉及交易的交易方。 

（4）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详见本公告“三、（一）交易的定价政策及定价依据”。 

（5）付款方式：按照双方签署的具体合同中规定的付款方式结算。 

（6）运作方式：甲乙双方根据协商的具体结果，就合作业务签订符合本协议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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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约定的具体家电产品交易、模具、原材料及零部件的采购供应业务以及产品维修服务

合同。具体合同应至少包括家电产品交易、模具、原材料及零部件的采购供应业务所涉

及产品（服务）的型号、数量、定价原则、质量标准及保证、结算方式、交货方式、技术

服务、违约责任等内容。 

（7）协议生效后，甲乙双方均可授权其子公司具体履行本协议，承担相应义务，享

有相应权利，并由双方子公司之间另行签订具体的业务合同。上述具体业务合同应服从本

协议，如有冲突，以本协议规定的条款为准。 

四、交易目的和对本公司的影响 

(一) 本公司与海信集团、海信电器的日常关联交易 

1、本公司销售产品 

本公司向海信集团、海信电器销售家电产品可以利用海信集团、海信电器的销售渠

道，扩大本公司销售规模，增加销售收入，同时有助于本公司不断开拓海外市场，提升

本公司品牌竞争力和品牌知名度。 

鉴于 2016 年 1-9 月本公司向海信集团以销售模式出口家电产品的盈利水平高于代

理模式的盈利水平，因此本公司从 2017 年开始取消白电产品出口代理模式，全部采用

销售模式出口家电产品。 

2、本公司销售原材料、零部件 

本公司向海信集团销售原材料、零部件可以利用海信集团的销售渠道，扩大本公司

销售规模，增加销售收入。 

本公司向海信电器销售原材料、零部件，可以促进本公司原材料及零部件销售，增

加本公司收入。 

3、本公司销售模具产品 

本公司向海信集团、海信电器制造及提供模具是本公司子公司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

司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销售模具将有助于本公司维持与海信集团、海信电器的良好业

务合作关系，进一步扩大本公司的销售规模。 

4、本公司销售设备 

本公司向海信集团销售设备将增加本公司的收入，并满足海信集团的生产需要。 

5、本公司提供劳务 

本公司为海信集团提供设计、物业、加工等服务，可提高本公司的资源利用率，增

加本公司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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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为海信电器提供加工服务，可提高本公司的资源利用率，增加本公司收入。 

6、本公司采购家电产品 

本公司向海信集团、海信电器采购家电产品，作为本公司提高本公司家电产品销售

收入而进行的市场推广及宣传活动的赠品，可以促进本公司销售收入，提升本公司整体

形象。同时，本公司拟委托海信集团从海外市场代购冰箱、空调等家电样机进行分析研

究，以开展产品市场调研工作，可以借助海信集团集中采购从而降低采购成本。 

7、本公司采购原材料、零部件 

本公司向海信集团采购原材料及零部件，主要是随着智能家电产品的逐渐增加，智

能产品上的原材料用量增加，海信集团在这方面的制造能力和水平较高，有利于保证产

品质量和性能。 

本公司向海信电器采购原材料、零部件可以满足本公司生产需求及相关业务的开

展，同时有利于降低成本。 

8、本公司接受劳务 

海信集团、海信电器在材料加工、安装维修、配送、物业、医疗、租赁、设计、检

测、代理、房产建设、管理咨询、技术支持、广告、资讯及信息系统维护服务等方面具

备专业优势和经验，委托其提供相应服务可保证本公司相关业务的正常开展。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合理的原则，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不会对本公司本

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本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

对关联人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二) 本公司与海信日立的日常关联交易 

1、销售产品 

向海信日立销售家电产品可扩大本公司销售规模，增加销售收入。 

2、互购原材料、零部件 

为保证对海信日立定制的产品供应和售后服务，双方拟互购与定制产品相匹配的原

材料和零部件。 

3、销售模具 

销售模具产品为本公司子公司青岛海信模具有限公司业务的重要组成部分，向海信

日立销售模具可满足其生产需求，扩大本公司销售规模，增加本公司销售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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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提供劳务 

本公司为海信日立提供产品维持服务，可提高本公司的资源利用率，增加本公司收

入。 

上述日常关联交易遵循公允、合理的原则，不会损害本公司利益，不会对本公司本

期以及未来财务状况、经营成果造成不利影响；本公司主要业务不会因上述关联交易而

对关联人形成重大依赖，不会影响本公司的独立性。 

五、审批程序 

（一）本公司第九届董事会已于 2016年 11月 17日以书面议案方式召开 2016年第

六次临时会议，会议应到董事 9 人，实到 9 人。会议召开及表决符合《公司法》和《公

司章程》的有关规定，经与会董事认真审议，会议审议通过： 

1、以 5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公司与海信集团、海信电器于

2016 年 11 月 17 日签订的《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

交易及有关年度上限。（董事长汤业国先生、董事刘洪新先生、林澜先生及代慧忠先生

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2、以 8 票同意，0 票反对，0 票弃权审议通过了本公司与海信日立于 2016 年 11

月 17日签订的《业务框架协议（一）》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及有关

年度上限。（董事长汤业国先生作为关联董事回避表决本项议案） 

（二）独立非执行董事事前认可（事前同意）情况和发表的独立意见 

本公司事前就公司 2017 年拟与海信集团、海信电器、海信日立进行的日常关联交

易（「该等日常关联交易」）通知了我们，并提供了相关资料和进行了必要的沟通，我们

认真审阅了该等日常关联交易文件后，同意将该等日常关联交易议案提交董事会审议，

同时对该等日常关联交易发表意见如下： 

公司与海信集团、海信电器、海信日立之间拟进行的日常关联交易议案审议程序合

法合规，关联董事均回避表决，符合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的有关规定。该等日常关联交

易是基于普通的商业交易条件及有关协议的基础上进行的，协议约定的交易条件公允合

理，符合公司及公司股东的整体利益；《业务合作框架协议》、《业务框架协议（一）》

各条款及其各自的年度上限公平合理。 

因此，我们建议独立股东于股东大会上投票赞成以批准《业务合作框架协议》及《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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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框架协议（一）》。 

（三）上述关联交易尚须获得股东大会的批准，青岛海信空调有限公司作为关联股

东将在股东大会上回避表决“本公司与海信集团、海信电器于2016年11月17日签订的《业

务合作框架协议》以及在该项协议下拟进行的持续关联交易及有关年度上限”的议案。 

六、备查文件 

（一）本公司与海信集团、海信电器签署的《业务合作框架协议》； 

（二）本公司与海信日立签署的《业务框架协议（一）》； 

（三）第九届董事会 2016年第六次临时会议决议； 

（四）独立非执行董事对公司第九届董事会 2016年第六次临时会议相关事项的独立

意见。 

 

特此公告。 

 

海信科龙电器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6年11月17日 

 




